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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煤管局对部直管矿务局行业管理的通知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6 年 7 月 31 日发布 煤办字〔1996〕第

374 号） 

为了强化煤管局的管理职能，加强煤管局对辖区内煤炭企事

业单位行业管理，现将煤管局对部直管矿务局行业管理的有关事

项明确如下： 

一．煤管局是部直管矿务局省级行业管理的主管部门。煤管

局对部直管矿务局行使规划、监督、协调、服务的行业管理职能。

部直管矿务局应自觉接受煤管局行业管理。 

二．煤管局对直管矿务局生产、安全等方面的业务要比照所

属矿务局进行管理。部直管矿务局需报煤炭部的文件，要同时抄

报煤管局。凡煤炭部布置的各类检查、评比由煤管局统一安排、

组织。 

三．部直管矿务局编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计划和基建、

技改项目需上报煤炭部的，同时抄报煤管局；煤管局编制的辖区

内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应包括部直管矿务局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64


